
8.1.1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

建筑室内的环境质量与日照密切相关。

我国对住宅建筑、宿舍建筑以及幼儿园、医院、疗养院等公共建

筑都有日照的要求，相关标准包括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

计标准》GB 50180、《中小学校设计规范》GB 50099 等以及现行行业

标准《宿舍建筑设计规范》JGJ36、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

JGJ 39 等。建筑的布局与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上述标准要求，若没有

相应标准要求，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即为达标。采用日照的模拟分析

时，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日照计算参数标准》GB/T 50947 中的

相关规定。

除满足日照和热环境相关标准要求外，本条要求建筑布局还应兼

顾周边，减少对相邻的住宅、幼儿园生活用房等有日照标准要求的建

筑产生不利的日照遮挡。条文中的“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”是
指：①对于新建项目的建设，应满足周边建筑有关日照标准的要求。

②对于改造项目分两种情况：周边建筑改造前满足日照标准的，应保

证其改造后仍符合相关日照标准的要求；周边建筑改造前未满足日照

标准的，改造后不可再降低其原有的日照水平。

对于周边建筑，现行标准对其日照标准有量化要求的，可以通过

模拟计算报告来判定达标；对于周边的非住宅建筑，若现行设计标准

对其日照标准没有量化的要求，则可以不进行日照的模拟计算，只要

其满足控制性详规即可判定达标。




